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靜宜大學 研究生辦理續休 申請書 

※注意事項： 

1.本申請書限休學學生因「休學期限將屆」而申請續休之用，在學學生欲辦理休學者，切勿使用本書，
請另行下載「研究生辦理休學/退學申請暨程序單」並依程序辦理。 

2.申請續休者，請務必於開學日前寄回下列資料至本校綜合業務組(433 台中市沙鹿區台灣大道七段
200號 靜宜大學綜合業務組收)： 

(1)本申請書； 

(2)掛號回郵信封 2個(請自行貼足郵資 28元，並填妥收件人姓名及通訊地址)。 

3.休學逾期未復學者，經通知限期辦理復學或續休而未辦理者，以退學論處。 

 
 

學生基本資料 

系別 

年級 
                  系(所)      年級 

學號  姓名  

手機  電話  

曾休學

學期數 

已申請休學累計共      學期(不含本次申請) 

※依學則第 17條規定，學生除有特殊事故外，如累計休學期滿 2學年者，即應復學，不
得再辦續休，敬請留意。 

申請休

學期間 
自    學年度第    學期起，辦理續休  □一學期 / □一學年 

休學 

原因 

□傷病因素 □經濟因素 □工作因素 □學業因素 □志趣不合 

□懷孕因素 □育嬰因素 □出國因素 □家人傷病 □適應不良 

□論文 □兵役 □考試訓練   

 


